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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郑州名门雅园项目索赔费用审核的
情 况 说 明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受贵方委托，我公司对由中牟名基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郑州名门雅园项目与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索赔事项进行审核。审核是在贵方提供的尽调报告、总包合同文件、相关会议纪要、索赔文件等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有关规定进行的。判断标准依据上述资料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因部分资料欠缺，我方在基于有利于投资方的考虑进行合理判断。
报审金额3,185.46万元，审定金额1,499.69万元，无法判断金额-201.10万元，审减金额1,886.87万元。主要审核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核依据
1.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污染天气管控停工期间有关计价事项的通知》（豫建行规〔2020〕3号）
2.《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修订)》
3.名门雅园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电子版）
4.索赔费用明细表（电子版）
5.名门雅园项目一局产值确权和索赔会议纪要（2020.11.11）
6.名门雅园项目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谈判会议纪要（2020.5.24）
7.项目尽调报告（电子版）
二、审核意见说明
事项1：前期已达成共识四项。前期未开工人员补偿3.84万元、11#楼南侧塔吊降效使用12.72万元、现场停电补偿15.52万元、9#-15#楼抢工费用28.61万元，合计60.69万元。
审核意见：无法合理判断。因未提供索赔文件资料，无法判断事项原因、责任的合理性及金额计算的准确性。
事项2：模板周转补偿。根据双方工程部确认的已拆卸模板堆放量及理论计算的未拆卸模板搭设量，参考施工单位提供的各业态模板使用比例，小高层模板按可周转6次补偿1.5次考虑，洋房、地库模板按可周转4次补偿2次考虑，模板单价根据询价，红模57元/张，黑模70元/张，达成一致的金额81.31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部分成立。（1）小高层模板按周转次数6次使用，较正常周转次数（3-5次）偏高，本次审核按常规模板周转4次考虑，小高层模板周转次数不足造成的降效使用费用索赔不成立。（2）审定金额62.56万元，审减18.75万元。
事项3：2#、3#、5#、6#、8#楼抢工补偿。抢工损失不做补偿，根据抢工协议约定奖励40万元（不包含管理费及税金）已经在签证中计取，其他费用不予计取。
审核意见：合理。
事项4：因政府扬尘管控导致的停工窝工增加的费用补偿。根据豫建行规【2020】3号文规定及工程部确定的红色、橙色管控时间共计146天，计算管理人员、现场劳务人员、后勤人员工资，周转材料及塔吊的租赁费用，临时设施增加费，达成一致金额为554.68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部分成立。（1）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1月7日红色管控共计39天，橙色管控107天。（2）根据《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修订)》中“扬尘源减排措施”的规定，红色预警(Ⅰ级)时响应措施为：“全市工地停止施工（经市政府批准的应急抢险工程除外）。裸露场地应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橙色预警(Ⅱ级)响应措施为：“全市停止建筑拆除施工，停止开挖、回填、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土石方作业, 停止室外电焊、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作业（经市政府批准的应急抢险、一类民生工程项目在达标情况下可正常组织施工，二类民生工程项目、绿牌工地可进行除土石方作业外的其他工序作业）。裸露场地应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3）红色预警(Ⅰ级)管控39天，索赔成立。（4）橙色预警(Ⅱ级) 管控107天，按规定仅部分专业需停工，其他专业可正常实施。考虑部分施工阶段以土石方工程作业为主，橙色预警(Ⅱ级) 管控期间，有全面停工的可能，因未提供详细管控时间及实际工程施工进度，故不能准确判断停工影响，暂按管控期间不停工考虑。工期索赔可酌情考虑，费用索赔不成立。（5）审定金额为117.53万元，审减437.15万元。
事项5：因规划局查封施工现场33天的费用补偿。按停工原则处理，计算管理人员、现场劳务人员、后勤人员工资，周转材料及塔吊的租赁费用，达成一致金额为257.89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成立，金额计算不合理。（1）未明确查封施工现场33天的具体时间，暂按查封时间与其他停工时间不重复计算。（2）停工期间，施工单位经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批准的驻留现场管理人员及后勤安保看护人员的工资，可予索赔。因未提供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的相关批准文件（停工方案），暂按常规考虑现场2名管理人员和4名后勤安保看护人员，其他人员（无需现场驻留）工资参照豫建行规【2020】3号文的规定计算。（3）审定金额为140.39万元，审减117.50万元。
事项6：新冠疫情停工费用补偿。同扬尘管控处理原则，计算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工资，周转材料及塔吊的租赁费用，达成一致金额为109.12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不成立。（1）《名门雅园项目19年11月8日-20年5月1日现场实际情况统计》（下称《情况统计》）中，确认疫情停工时间为2020年1月25日至2020年2月23日，共30天。索赔费用明细表中，确认疫情影响期间为2020年2月3日-2020年03月15日，共41天。以上两个时间段均在下述“事项7”描述的“19年12月13日至20年4月11日，110天，现场无人施工”期间内。应统一在“事项7”内按停工原则处理。（3）审定金额为0元，审减109.12万元。
事项7：2019年11月15日至2020年10月31日停工费用补偿。按停工原则处理，停工时间297天，计算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工资，周转材料及塔吊的租赁费用，根据计价软件中的管理费比例，扣减本时期相应产值的管理费，达成一致金额为1680.19万元。
[bookmark: _Hlk77247039]审核意见：索赔部分成立，金额计算不合理。（1）《名门雅园项目19年11月8日-20年5月1日现场实际情况统计》（下称《情况统计》）中，19年11月15日至19年12月12日，27天，非正常施工，人员较少。19年12月13日至20年4月11日，110天，现场无人施工。20年4月11日至20年4月29日，18天，非正常施工。20年4月30日至20年5月1日，2天，停工状态。（2）20年5月1日至20年10月31日，183天，期间施工状态未见相关说明。暂按停工阶段处理。（3）非正常施工阶段无详细原因及情况说明，暂按非停工阶段处理；19年12月13日至20年4月11日停工阶段实际天数应为120天，扣减春节7天，实际停工天数113天。上述停工天数合计113+2+183=298（天），暂按297天计算。（4）停工期间，施工单位经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批准的驻留现场管理人员及后勤安保看护人员的工资，可予索赔。因未提供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的相关批准文件，暂按常规考虑现场2名管理人员和4名后勤安保看护人员，其他人员（无需现场驻留）工资参照豫建行规【2020】3号文的规定计算。（5）审定金额为877.65万元，审减802.54万元。
事项8：已审批进度款剩余20%款项资金利息补偿。①根据已申请进度款审批金额剩余20%由于缓建等原因，146天的扬尘管控期间按一半计取资金利息，297天的停工按全额计取资金利息；②补偿非正常施工期间（2019年11月15日至2020年10月31日）相应产值的资金利息，按297天的一半计取，年利率按4.35%的2倍即8.7%计算资金利息。达成一致金额为216.8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部分成立，金额计算不合理。（1）未见到资料中会议纪要所提的补充协议原件，经沟通确认，总包合同未签订任何补充协议。因此，所有拖欠工程款项均不能按会议纪要所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费用，常规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35%执行。（2）本索赔费用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按计算书索赔截止计算时间节点（2020年10月31日，同其他部分截止时间节点），已认定产值未结余款列式计算，小计114.42万元；第二部分，计算总天数已考虑扬尘管控停工时间应计工程利息，不应重复计算，此部分不予认可；第三部分，非正常施工期间产值目前暂未审定，暂按资料提供产值数据测算，小计20.80万元。（3）审定金额为135.22万元，审减81.58万元。
事项9：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对应产值的浮动率调整。结合目前市场行情，并参考公司今年所签合同的优惠率，调整此时间段内对应产值。小高层由下浮6.5%调整为下浮5%、洋房由上浮8%调整为上浮11.5%，补偿相应费用，达成一致金额为150.62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不成立。（1）根据双方签订的总包合同，没有相关内容支持对已完成实施产值进行调整；（2）合同已对造价比重和数量较大的人工费、钢筋、混凝土、水泥、加气块、预拌砂浆约定了可调价约定内容，已对因时间因素导致的人工和主要材料波动而引起费用增减做了有效合理调整。而产值浮动调增变相加大了可调价费用的范围（变为全部调增），同时对于原本应承包单位应承担的5%风险也没有体现，违背了原来合同中关于可调价约定的内容。审定金额0元，审减150.62万元。
事项10：场地内堆放钢筋原材及半成品的资金利息补偿。根据双方工程师盘点确认工程量，计息天数按297天，年利率按4.35%的两倍即8.7%计算钢筋利息，达成一致金额10.89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部分成立，金额无法合理判断。因未提供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的相关批准文件（停工方案），较长时间停工期间，建设单位是否要求钢筋原材现场留存或撤出现场，无法准确判断。
事项11：根据合同约定及工程部确认明细，扣减施工期间的电费及检测试验费，扣减金额为272.68万元。
审核意见：事项合理。因未提供相关明细资料，无法判断金额计算合理性及是否已全额扣减。
事项12：另考虑2020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停工费用补偿。按停工期间每天发生的费用（临时设施费不再补偿，另钢背楞租赁费用计算到2020年12月31日，以后无论现场是否再发生均不再计取），计取至2020年12月31日，达成一致金额为335.95万元。
审核意见：索赔成立，金额计算不合理。（1）未提供相关索赔文件及核算明细，根据《2020年11月11日产值确权和索赔会议纪要》暂定索赔成立，停工61天。（2）接续“事项7”后续持续停工，按“事项7”认定原则审核，考虑现场2名管理人员和4名后勤安保看护人员工资及无法撤出现场机械租赁费用，其他人员（无需现场驻留）工资参照豫建行规【2020】3号文的规定计算。（3）审定金额为166.34万元，审减169.61万元。

附件：索赔费用审核汇总表、索赔费用审核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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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